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
的公告

重要提示：
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经营中的正常业务，不构成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1、 关联交易概述
年初本行根据客户往年存款情况及资产状况预估本行与非同业关联方之间的存款类关联交易当年最高金额（累计金额），拟订了2025年度存款类关联交易计划，并集中履行重大关联交易内部审批程序，经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审议通过了关联方焦俐470.56万元、关联方李豪437.12万元金额的存款类重大关联交易额度。之后，关联方高云香（焦俐婆婆）于2025年9月16日实际发生一笔定期存款关联交易业务，单笔交易金额为2万元，占2025年二季度末资本净额比例为0.09%，截至2025年9月30日，关联方焦俐及其配偶、配偶父母的定期存款累计交易金额共计181.35万元，占2025年二季度末资本净额比例为8.00%。被认定为重大关联交易，该笔重大关联交易金额未超出年初计划；关联方李豪于2025年9月27日实际发生一笔定期存款关联交易业务，单笔交易金额为1.04万元，占2025年二季度末资本净额比例为0.05%，截至2025年9月30日，关联方李豪及其配偶、配偶父母的定期存款累计交易金额共计132.98万元，占2025年二季度末资本净额比例为5.87%。被认定为重大关联交易，该笔重大关联交易金额未超出年初计划。
二、关联方介绍
焦俐，身份证号371102199112262560，为本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滕怀连，身份证号371102199211281310，为本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焦俐配偶。
滕兆森，身份证号372802196911241331，为本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焦俐公公。
高云香，身份证号372802196911291347，为本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焦俐婆婆。
李豪，身份证号37112219941208831X，为本行原后村支行行长（行员等级8级）。
范晓梅，身份证号371102199210047127，为本行原后村支行行长（行员等级8级）李豪配偶。
贾洪娟，身份证号372826197010270069，为本行原后村支行行长（行员等级8级）李豪母亲。
范丰华，身份证号372802196111217114，为本行原后村支行行长（行员等级8级）李豪岳父。
陈长英，身份证号37280219610721712X，为本行原后村支行行长（行员等级8级）李豪岳母。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bookmark: _GoBack]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交易定价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